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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有關公立大學校長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之1規定不得任用或遷調人員期間得否聘任助教或聘請教師兼任行政主管及學術主管一案：
1.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之1旨在合理規範機關首長卸任前之用人權，倘校長對於各該人員之聘任（兼）與否已無裁量餘地，則與任用法第26條之1之精神尚無相違，已無限制卸任前不得聘任（兼）之必要。爰有關助教及行政主管之聘任（兼），係屬校長權責，應類推適用任用法第26條之1規定；至學術主管，係依學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選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仍應視校長對於學術主管之聘兼是否已無裁量餘地，以認定是否受任用法第26條之1規定限制。
2.又以校長任免權係至任期屆滿日止，爰除對於各該人員之聘任（兼）與否已無裁量餘地之職務外，校長自不得就卸任後出缺之職務，預為聘任（兼）。
3.另以大學學術主管，依大學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係依學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選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爰各校得明定選任學術主管之時間，從而避免校長過早聘任（兼）人員之情形，併敘。（本部100.08.11臺人(一)字第1000126632號函）

（二）重申各校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作業程序及相關章則，應符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62號解釋文之意旨：
1.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62號解釋文：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本於專業評量之原則，應選任各該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專家先行審查，將其結果報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教師評審委員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現行有關各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資格及升等評審程序之規定，應本此解釋意旨通盤檢討修正。

2.惟部分學校，因誤解本部「因應大法官釋字第462號解釋文，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師升等評審應注意事項」第8點之規定，以為該條文提供學校得不尊重學術專業審查之依據，作成違反上開解釋文意旨之教評會決議，而屢遭申訴、訴願或行政法院等救濟機關撤銷原行政處分，影響教師權益。爰重申各校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作業程序及相關章則，應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62號解釋文之意旨通盤檢討修正。未來學校如有前述影響教師權益情形，經本部函文糾正者，將列入本部國立大學績效型補助款「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及「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經費分配之重要參據。（本部100.08.12臺學審字第1000143814號函）

（2） 考試院業於100年7月25日修正發布，職系說明書(修正「戶政職系」及增訂「移民行政職系」部分)、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修正「警政職組」、「海巡行政職組」及「安全職組」部分)。(本部100.08.16日臺人(一)字第1000136394號函)

（3）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00年8月12日局力字第1000044937號函轉准銓敘部函釋以，各機關簡任(含薦任第9職等至簡任第10職等)主管職缺之業務，如由現職人員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時，則須銓敘審定薦任第9職等以上人員始得代理。至於代理非出缺之職務時，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第1項前段規定，由機關預為排定現職人員代理即可，尚無代理順序之問題。(本部100.08.26臺人(一)字第1000146264號函)

（4） 考試院100年8月9日考臺組貳一字第10000066921號令修正發布「各機關機要人員進用辦法」第3條條文。(本部100.08.26臺人(一)字第1000152187號函)

（5） 考試院修正「公務人員考試增額錄取名額處理要點」。（本部100.08.30臺人（一）字第1000154993號函）

（6） 修正「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2條，並自100年9月1日生效。（本部100.09.05臺人（一）字第1000159688號函）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第2條業經行政院於100年8月3日以院授人考字第1000045880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增訂「有致災之虞」之規定，以因應各地致生災害之型態多元趨向，並配合縣市合併改制，修正附表「各通報權責機關修正停止辦公上課雨量參考基準一覽表」。(本部100.08.05臺人(二)字1000138001號)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各級人事人員於執行職務時，遇有涉及自身或家族利益案件時，應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6條、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相關規定確實迴避，又人事人員縱於相關案件中並無決定權或建議權，僅負責行政程序或簽辦作業，惟如該案件涉及自身或家族利益時，為免影響人事專業性及公正性，仍應於相關程序與簽辦過程中確實迴避。(本處100.08.10臺人處字第1000139746號函)

（三）行政院函以，公務人員犯貪污以外之罪，受徒刑之宣告而易科罰金者，復經服務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等關規定與以行政懲處時，是否仍須移付懲戒，請依公務員懲戒委員會99年10月12日函規定，得依公務員懲戒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以公務員有同法第2條所定情事移付懲戒；亦得依同法第9條第3項（9職等或相當於9職等以下公務員之記過與申誡，得逕由主管長官行之）之規定辦理。復查銓敘部99年12月24日部法二字第0993286416號函略以，懲戒、懲處處分競合時，原行政懲處應於公懲會為實體議決後失其效力。(本部100.08.11臺人(二)字第1000129813號函)

（四）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100年7月1日軍公教人員待遇調增後該月份退休、離職及資
遣者，其未休假加班費應如何核發一案，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9年3月15日89局給字
第004279號函規定略以，公務人員於休假年度內除應休假日數以外之休假，因公務
或業務需要經機關長官核准無法休假者，其未休假加班費以該年度內發放當月(年底
)之待遇為準。惟考量旨述人員如於本年7月1日待遇調增後之實際上班日數少於未休
假加班費核發日數，而全數以調薪後之待遇核發，與未休假加班費之核發金額主要
係慰勞因機關公務或業務需要而未能休假者之勤勞之意旨未合。為免寬濫，爰旨述
人員以待遇調增後之數額核發未休假加班費，最高不得超過待遇調增後之本年7月份
實際上班日數，其餘之日數，應以待遇未調增前之數額核發。(本部100.08.12臺人(
二)字1000140333號函)

（五）有關建議修正教師請假規則第13條，明定教師請娩假、流產假、陪產假、二日以上之病假及骨髓捐贈假，應檢具醫療機構或專科醫師證明書，並註明療（休）養期限一案，參酌行政院衛生署100年8月4日衛署醫字第1000200934號函意旨，考量醫師診斷證明書係由醫師依病人就診當時病況或依該病人之病歷據實填載，即便載明「療（休）養期限」，惟僅為評估之建議期限，得否作為教師核假天數之准駁依據，仍由各校依教師工作性質及個案具體事實秉權責核假。（本部100.08.12臺人（二）字第1000139778號函）

（六）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書函以，請鼓勵公務同仁使用國民旅遊卡至農產品特約商店消費，以協助農業發展、穩定農產品之銷量及照顧農民收入，另相關農產品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資訊可至「國民旅遊卡」網頁(網址：http://travel.nccc.com.tw/chinese/index.htm)查詢。(本部100.08.16臺人(二)字第1000142401號)

（七）行政院函以，有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e等公務園」學習網之「政策法制類」已開設「內部控制系列」線上課程，請多加利用。(本部100.08.17臺人(二)字第1000138603號函)
（八）「教育部所屬機關及國立大專校院首長差假登錄系統」業已完成建置，並自9月1日正式啟用一案，請貴機關(學校)確實依本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首長除赴大陸地區及港澳地區、立法院預算審查期間之差假案件需以書面報送本部外，其餘差假授權由機關學校自行依相關規定登記備查，惟首長請假期間無分國內外，需隨時登錄於該系統，以利本部瞭解並及時掌握本部所屬機關學校首長請假情形，並請補登截至100年8月31日止之100年度之首長差假資料。(本部100.8.25臺人(二)字第1000135672號)

（九）有關各大專校院處理教職員工職場性騷擾案件，請依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誡辦法訂定準則等相關規定，處理校內教職員工職場性騷擾案件之申訴受理、補救及糾正事宜。(本部100.08.26臺人(二)字第1000150051號函)
（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全英文數位學習平台Taiwan eLearning Center，提供公務人員及一般民眾英語線上學習。有興趣線上學習人員，請先加入「e學中心」(http://elearning.rad.gov.tw/bin/home.php)成為會員，即可登入Taiwan eLearning Center進行學習，依規定完成學習者，系統將自動上傳學習認證時數。（本部100.08.29臺人（二）字第1000153027號書函）
（十一）內政部函以，修正「直轄市長、縣（市）長、政務及涉密人員（含退離職）、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及「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修正後申請表於注意事項增註小叮嚀「四、初次赴陸前先行參加『赴陸相關規範與程序』相關研習課程，或至『e等公務園』（網址：http://elearning.hrd.gov.tw/）閱讀『公務員，赴陸知多少？』線上課程。」(本部100.08.31臺人(二)字第1000153069號)

（十二）有關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於學年度中借調至公立學校擔任教師，同意比照本部95年8月1日台人（二）字第0950033733C號令意旨，得併資辦理年資加薪或年功加俸。（本部100.08.31臺人（二）字第1000145690號函）

（十三）有關教師因安胎需要請事、病假（延長病假）或接續請娩假，致全年度未到校上課無工作事實，其成績考核得酌列第4條第1項第3款，以落實工作導向之考核制度。（本部100.09.01臺人（二）字第1000149931號函）

（十四）有關學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組成方式疑義，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9條規定，「教師會代表」係由教師會推派代表1人擔任，並採任期制，爰應由固定人員擔任，尚不得任意更動代表。（本部100.09.02臺人(二)字第1000153199號函）

（十五）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為因應小家庭及少子化之現況，提供樂婚、願生及能養之友善環境，鼓勵國人積極生育，天然災害發生經權責機關發布停止上課時，公教員工家中有就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子女或國民中學以下子女乏人照顧，而夫妻二人均應上班，其本人或配偶有一人為公教員工者，由該服務機關、學校核實給予停止辦公及上課，以照顧其子女。（本部100.09.05臺人（二）字第1000157047號函）

（十六）檢送「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並自即日起生效，相關規範請至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政風處項下〈http://edu.law.moe.gov.tw/LawCategoryMain.aspx〉下載運用。（本部100.09.06臺政字第10000157819號函）
（十七）行政院修正「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實施要點」第8點及第9點，將複審及決審2階段程序合併辦理，依複審審議結果簽院核定頒獎。另針對複審總分平均達85分以上建議案，修正特優審查程序，以實質審查方式決定是否列入特優獎，並配合酌修第9點第2項文字，修正要點並自100年9月1日生效。（本部100.09.07臺人(二)字第1000159627號函）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一）配合國中小課稅配套方案，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導師費，自101年1月1日起，由月支新臺幣2,000元調整為3,000元，並以實際擔任導師工作之專任教師為限。（本部100.08.09臺人（三）字第1000135396號函）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配合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退休公務人員再任須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權利之職務時，須同時停止發給三節慰問金之規定一案，請向所屬退休公務人員宣導說明，以利其瞭解。本部100年6月28日臺人(三)字第1000107399號函諒達。（本部100.08.09臺人(三)字第1000139332號書函）


（三）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第26條、第30條、第33條、第37條及第53條修正條文施行日期如下：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十九日修正發布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條、第五十三條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十九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七條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三日修正發布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六條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五日施行。（本部100.08.11臺人(三)字第10000135865D號函）


（四）行政院函，中華民國100年6月29日修正公布之「國民年金法」第6條第4款、第13條第1項及第3項，定自101年1月1日施行。（本部100.09.05臺人(三)字第1000158834號函）

人 事 動 態
一、本部同仁部分
	姓名
	動態

原因
	原職機關（單位）
職稱
	新職機關（單位）

職稱
	派令生效
日期
	備考

	巫玉玲
	調他

機關
	會計處專員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會計主任
	100.08.01
	

	周弘慶
	
	駐波士頓文化組文化專員
	文教處文化專員
	100.08.10
	回部服務

	王湘月
	
	文教處二等文化秘書
	駐奧地利文化組二等文化秘書
	100.08.11
	派外

	陳姿蓉
	調他

機關
	會計處科長
	國立政治大學專門委員
	100.08.04
	

	林雯玲
	調他

機關
	會計處專員
	國立政治大學組長
	100.08.11
	

	蔡珮慈
	調他

機關
	國教司幹事
	桃園縣立南崁高中幹事
	100.08.15
	

	許嘉倩
	調陞
	秘書室秘書
	中教司科長
	100.08.22
	

	盧雲賓
	
	駐奧地利文化組二等文化秘書
	文教處二等文化秘書
	100.08.22
	回部服務

	黃靖雅
	調陞
	文教處專員
	文教處科長
	100.08.27
	

	江增彬
	調陞
	技職司專員
	技職司科長
	100.08.27
	

	自銘珠
	新進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科員
	私校監理會督學
	100.08.29
	

	曾姵菁
	調他

機關
	人事處專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秘書
	100.09.01
	

	陳淑華
	調陞
	統計處專員
	統計處科長
	100.09.05
	


二、人事主管人員部分(組長以上) 
	姓名
	動態
原因
	原職機關（單位）
職稱
	新職機關（單位）
職稱
	派令生效
日期
	備考

	張正林
	調陞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人事室主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人事室主任
	99.08.01
	機關修編

	王嘉莉
	調陞
	國立中興大學人事室組長
	國立中興大學人事室專門委員
	100.07.01
	機關修編

	羅筱卿
	調陞
	國立中興大學人事室專員
	國立中興大學人事室組長
	100.07.01
	機關修編

	馬榮財
	調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人事室主任
	國立體育大學人事室主任
	100.07.25
	3校互調

	曾清璋
	調任
	國立體育大學人事室主任
	國立宜蘭大學人事室主任
	100.07.25
	

	曾朝煥
	調任
	國立宜蘭大學人事室主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人事室主任
	100.07.25
	

	張朝翔
	調陞
	本處專員
	國立中央大學人事室組長
	100.08.12
	補翁豊珍缺

	廖瓊華
	退休
	國立交通大學人事室組長
	
	100.09.01
	

	張家綺
	調陞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事室秘書
	國立交通大學人事室組長
	100.09.01
	補廖瓊華缺

	葉碧雲
	調陞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人事室專員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人事室組長
	100.09.02
	新置職缺

	徐秀琴
	調陞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人事室專員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人事室組長
	100.09.02
	補陳韻如缺

	陳菁黛
	調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事室組長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組長
	100.09.05
	補謝淑芬缺


(英譯法規每月一則

(教師法第26條
There are three levels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s: the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 at the school level; the Local Teachers’ Association at the municipal and county (city) levels; the National Teachers’ Association at the central level.When the school has a class number smaller than 20, it may co-form-coordinate a cross-district (township, town)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 with other schools.The establishment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shall go through the process of notification and registration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pursuant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Organization Law. The Local Teachers’Association shall consist of half of the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s in the district it has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Teachers’ Association shall consist of half of the Local Teachers’ Associations it has established.
教師組織分為三級：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在直轄市及縣 (市) 為地方教師會；在中央為全國教師會。學校班級數少於二十班時，得跨區 (鄉、鎮) 合併成立學校教師會。各級教師組織之設立，應依人民團體法規定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立案。地方教師會須有行政區內半數以上學校教師會加入，始得設立。全國教師會須有半數以上之地方教師會加入，始得成立。（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ABC-每月10句
1.Whatever you think is fine with me.（我隨你。）
2.I'm in good shape.（我的身體狀況很好。）
3.It's time for dinner.（該吃晚飯了。）
4.What do you think of it?（你覺得怎麼樣？）
5.Whatever a man soweth, that shall he also reap.（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6.I'd like a refund.（我想要退款。）
7.Like father, like son.（有其父必有其子。）
8.Between two stools you fall to the ground.（腳踏雙凳必墜地。）
9.Don't worry about it.（別擔心。）
10.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物以類聚。）（資料來源：教育部資訊平臺）
7
1

